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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工程专业培养方案(目标)修订方法

1、培养方案(目标)修订的指导思想

为适应国家和河南省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学校

坚持“育人为本、学以致用”的办学理念和“情系水利、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贯彻“稳定规模、优化结构、强化特色、注重创

新”的总体要求，服从“固本强基，特色发展，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教学研究

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围绕“厚基础，宽专业，强素质，重实践，求创新”的人

才培养目标，深化“下得去，吃得苦，留得住，用得上”的人才培养特色，培养

理论基础深厚、勤奋务实，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培养方案(目标)修订的依据

（1）国家、社会、区域经济、行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宏观指导性文件。

（2）学校办学定位的指导性文件。

（3）培养方案(目标)合理性评价结果。

3、培养方案(目标)修订的组织机构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成立培养方案(目标)修订领导小组，组织机构如下：

组长：院长

副组长：教学副院长、党委书记

成员：教学办公室主任、系主任、实验中心主任、专业负责人、教学指导委

员成员、教学督导组成员、行业专家、企事业工程人员

4、培养方案(目标)修订过程

（1）领导小组召集修订工作布置会议，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布置评价工作。

参与人员：领导小组全体成员。

（2）领导小组汇总国家行业行政部门、国家行业企业，以及行业内私营企

业专家对培养方案(目标)的审核意见。

（3）领导小组在审核意见的基础上，对培养目标进行讨论，并根据会议意

见初步拟定培养方案(目标)，然后由与会小组成员提出自己的建议并进行针对性



修改，最终确定本专业培养目标，系主任、专业负责人负责落实修订工作。

（4）根据评价结果修订培养方案(目标)及课程体系设置。

5、培养方案(目标)修订周期

培养方案(目标)修订周期为 4年，微调周期为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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